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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
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
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概不對本公告內作出的任何陳述、載列的任何報告或
發表的任何意見的正確性承擔任何責任。

WILLAS-ARRAY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威雅利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854）
（新加坡股份代號：BDR）

建議更換核數師

本公告由威雅利電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4)條及按照新加坡證券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分別為「新交所」及「新交所上市手冊」）第704(7)條作出。

建議更換核數師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本公司已收到其獨立核數師Deloitte & 

Touche LLP（「德勤新加坡」）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二月十日之函件，知會本公司其辭
任立即生效（「通告」）。於通告中，德勤新加坡確認，概無任何有關其辭任之事宜
須提請本公司證券持有人或債權人垂注。

本公司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均確認，本公司與德勤新加坡之間並無意見分歧，而
概無彼等認為任何有關德勤新加坡辭任之情況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或債權人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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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 德勤新加坡尚未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
月之綜合財務報表開展任何審閱或審核工作。根據新任核數師就本公司申請延長
（「延長申請」）公佈其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財務報表所提供
的指示性時間表，董事會相信德勤新加坡辭任不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年度審計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有關本公司延長申請所載，本公司擬
更換核數師（「建議更換核數師」）。建議更換核數師須待新任核數師的內部客戶接
納程序完成及達成後，方可作實。此外，建議更換核數師須事先獲得會計及財務
匯報局（「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批准，方可刊發及發出有關更換的公告及通函。預
期該批准將於二零二五年二月底前後取得。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712(3)條，建議更換核數師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特別批准。
本公司將作出必要安排召開本公司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以尋求股
東批准建議更換核數師。載有（其中包括）建議更換核數師之進一步詳情之進一步
公告及致本公司股東（「股東」）之通函，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候寄
發予股東。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德勤新加坡多年來為本公司提供的專業服務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威雅利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謝力書

香港╱新加坡，二零二五年二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謝力書（主席）及範欽生；一名非執
行董事，即黃紹莉；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章英偉（首席獨立董事）、劉進發、
曹思維及姜茂林。

本公告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